
⾸页 > 法律法规 > 中央法规 > 正⽂阅览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印发《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童救助保护⼯作⽅案》的通知

（国发明电〔2020〕11号）

各省、⾃治区、直辖市⼈⺠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童救助保护⼯作⽅案》已经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作领导⼩组同意，现予印发

，请各地各有关部⻔结合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有关问题，兜住安全底线。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2020年3⽉14⽇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童救助保护⼯作⽅案

　　⼉童是祖国的未来、⺠族的希望。为深⼊贯彻落实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作领导⼩组《关于进⼀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

保障⼯作的通知》（国发明电〔2020〕9号）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进⼀步做好⺠政服务机构疫情防控⼯作的通知》（国发明电〔2

020〕6号）要求，进⼀步做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童（以下简称监护缺失⼉童）救助保护⼯作，制定本⽅案。

　　本⽅案所称监护缺失⼉童，按照《⺠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童救助保护⼯作的通知》（⺠电〔20

20〕19号）界定，包括其⽗⺟或其他监护⼈确认感染、疑似感染或需隔离观察，其⽗⺟或其他监护⼈因防疫抗疫⼯作需要以及其他因疫情

影响不能完全履⾏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童。

及时发现报告

　　1.各地要指导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统筹⼉童督导员、⼉童主任、基层妇联执委、社区⼯作者、社会⼯作者等⼯作⼒量，结合

疫情防控排查，对各村（社区）⼉童监护情况进⾏全⾯摸底；相关⼈员发现⼉童监护缺失的，要及时向村（居）⺠委员会、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报告。

　　2.卫⽣健康部⻔、医疗卫⽣机构对确诊收治或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对象，⾸先询问其监护对象情况，对存在⼉童监护缺失情形的，

要及时向其所在村（居）⺠委员会、⼯作单位或同级⺠政部⻔通报。村（居）⺠委员会要主动了解本辖区确诊收治或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对象家庭的⼉童监护情况。

　　3.⽗⺟或其他监护⼈因疫情影响暂时不能履⾏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要第⼀时间主动向所在村（居）⺠委员会或者本⼈⼯作单位报

告家中⼉童监护状况及联系⽅式。

　　4.各地要开通⼉童救助保护热线，通过⼿机短信、⼿机客户端、⼴播电视等形式加⼤宣传⼒度，在⻋站码头、村（社区）主⼲道、⼩

区⻔⼝等醒⽬位置公布号码，结合疫情宣传、⾛访排查等告知⼉童家庭，扩⼤社会知晓度。发挥“12338”妇⼥维权服务热线的发现、报告和

转介作⽤。⿎励居⺠发现⼉童脱离监护的情况并及时拨打热线进⾏报告。

　　5.提供上⻔服务的医务⼯作者、学校教师、⼉童主任、社区⼯作者、社会⼯作者、志愿者和相关公益慈善组织，发现⼉童监护缺失的

，要及时向⼉童实际居住地村（居）⺠委员会、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情况。

落实监护照料

　　6.⼉童的⽗⺟或其他监护⼈对因疫情影响不能完全履⾏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村（居）⺠委员会要督促其委托其他具有监护能⼒的

⼈代为照料。对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的，由村（居）⺠委员会临时照料；对确有困难的，由县级⺠政部⻔承担临时监护责任。

　　7.监护缺失⼉童有重点疫区接触史、重点疫区⼈员接触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接触史或者身体状况不明的，⺠政部⻔、乡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委员会要协调卫⽣健康部⻔将⼉童安置到当地定点医疗卫⽣机构检测。对经检测未感染的⼉童，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委员会要确认其监护责任的落实情况；对定性为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的，要优先安置到定点医

疗卫⽣机构就诊救治。

　　8.各地要加强跟进指导，对委托监护、指定由专⼈照料的⼉童，要指定⼉童督导员、⼉童主任、基层妇联执委、社区⼯作者、社会⼯

作者等实⾏包⼲到⼈，对⼉童照料情况进⾏家访或电话跟踪，每周不少于两次。

　　9.⽗⺟或其他监护⼈治愈出院或结束隔离后，要在提供当地医疗卫⽣机构出具的出院证明或相关健康医学证明的前提下，及时将⼉童

接回照料。

加强救助帮扶

　　10.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因疫情影响不能完全履⾏抚养和监护责任的⼉童，符合事实⽆⼈抚养⼉童认定情形的，要及时将其纳⼊事

实⽆⼈抚养⼉童保障范围；符合孤⼉认定情形的，要及时纳⼊孤⼉保障范围；对⺠政部⻔负责临时监护的，由未成年⼈救助保护机构等妥

善安置照料。

　　11.对因疫情影响导致⽣活陷⼊困难的⼉童及家庭，要及时按规定给予临时救助。符合条件的，要及时落实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确保

基本⽣活得到有效保障。

　　12.卫⽣健康部⻔要指导医疗卫⽣机构开通⼉童医疗救治绿⾊通道，确保确诊或疑似感染⼉童第⼀时间送定点医疗卫⽣机构接受治疗。

对疫情期间有其他疾病的监护缺失⼉童，村（居）⺠委员会、受委托监护⼈要密切关注其身体状况，协助做好就医就诊。

　　13.各地要对有需求的⼉童提供⽣活照料，对监护缺失⼉童给予重点关怀，⽀持社会⼯作者、法律⼯作者等专业⼈员针对不同年龄段的

⼉童提供⼼理疏导、精神关爱、亲情陪伴等服务。教育部⻔和学校要加强对监护缺失适龄⼉童居家学习的指导与服务，确保“停课不停学”

。

　　14.未成年⼈救助保护机构要积极主动参与监护缺失⼉童的线索响应、临时照料、服务转介、个案跟踪、资源链接等服务。

强化⼯作保障

　　15.各地要把监护缺失⼉童救助保护⼯作纳⼊重要⼯作内容，完善⼯作⽅案，细化制度措施，加强组织保障，扎实做好各项⼯作，确保

不发⽣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各级⺠政部⻔、妇联组织、妇⼉⼯委办公室要发挥牵头作⽤。

　　16.各地要强化资⾦保障，各级⺠政部⻔要统筹使⽤困难群众救助资⾦、⽤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等各类资⾦，多⽅筹措其他社

会资⾦，切实加强监护缺失⼉童救助保护⼯作。

　　17.加⼤政府购买服务⼒度，引进社会⼯作、⼼理咨询服务等机构，为监护缺失⼉童提供各类专业服务，提⾼精准关爱⽔平。

　　18.加强监督指导，各地要加⼤跟踪检查⼒度，对因⼯作不到位发⽣极端问题的，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北⼤法宝全⾯提供各类法律信息，如果您还不是北⼤法宝⽤户，请注册试⽤成为正式法宝⽤户，

成为正式⽤户之后您将可查看更多更全的法律信息和全部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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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印发《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童救助保
护⼯作⽅案》的通知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作机制发布部⻔：

国发明电〔2020〕11号发⽂字号： 2020.03.14发布⽇期：

2020.03.14实施⽇期： 现⾏有效时效性：

国务院规范性⽂件效⼒级别：

医务⼯作  传染病防治  疫情防控  突发事件法规类别：

　　⼀、

　　⼆、

　　三、

　　四、

邮箱： bdfb@chinalawinfo.com

全国热线： 400-810-8266

传真： 86-10-82668268

英华介绍 ::  经典客户 ::  诚聘英才 ::  法律声明 ::  ⽹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在线客服 ::  企业邮箱

邮箱：bdfb@chinalawinfo.com  全国热线： 400-810-8266  传真:86-10-82668268

版权所有 ：北京北⼤英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学法制信息中⼼ 京ICP证010230号

返回
V6

http://ncp.pkulaw.com/
http://ncp.pkulaw.com/ncplaw
http://ncp.pkulaw.com/ncplaw/epidemicchl
http://www.chinalawinfo.com/Notices/NoticeList.aspx?listType=2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liAboutFB
http://www.pkulaw.cn/userinfo/usertry.aspx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GMLC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YJFK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YJDY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CLDWFLSW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BLAJ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FXYJ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FLXX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YWYB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SPJJ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FYXTJJFA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YXJJFA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LSJJFA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QYJJFA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ZFJGJJFA
http://www.pkulaw.cn/help/index.html?item=JCXTJJFA
http://ncp.pkulaw.com/ncplaw/epidemicchl?ClassCodeKey=,,70605D7,,,
http://ncp.pkulaw.com/ncplaw/epidemicchl?ClassCodeKey=,,,01,,
http://ncp.pkulaw.com/ncplaw/epidemicchl?ClassCodeKey=,XC0203,,,,
http://ncp.pkulaw.com/ncplaw/epidemicchl?ClassCodeKey=,,,,09603,
http://ncp.pkulaw.com/ncplaw/epidemicchl?ClassCodeKey=,,,,09606,
http://ncp.pkulaw.com/ncplaw/epidemicchl?ClassCodeKey=,,,,122,
http://ncp.pkulaw.com/ncplaw/epidemicchl?ClassCodeKey=,,,,121,

